
   

2013 年 6 月 24 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將國際海事組織有關船隻排放的最新標準納入本地法例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向議員簡述修訂《商船 (防止空氣污染 )規例》

(第 413M 章 ) (“《規例》” )的建議，以納入國際海事組織有

關船隻排放的 新標準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(“《防污公約》 ”)經

國際海事組織通過，旨在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環境。《防污公

約》附件 VI 關乎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。  

 

3 .  《規例》在 2007 年制定，以期在本港實施《附件

VI》的規定。《規例》載明有關船舶排放消耗臭氧物質、氮

氧化物、硫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規定。為確保船舶

符合有關規定，《規例》規定船舶須每年或在《規例》所訂

明的期間接受檢驗和檢查，並對發出國際防止空氣污染證書

予 400 總噸或以上的船舶作出規定。《規例》同時載明所使

用的燃油的質量，並對船上焚化作出規定。  

 

《規例》的適用範圍  

 

4 .  大體而言，如《規例》所載明，除了有關氮氧化物

的規定外，國際海事組織的標準同時適用於遠洋輪船及本地

船隻。《附件 VI》給予締約方彈性，讓其決定是否就氮氧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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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為僅航行於該締約方水域內的船舶（就香港而言，這些

船隻指領有本地牌照的船隻 1和內河船隻 2）制定控制替代方

法。對於適用於懸掛締約方國旗的遠洋輪船的規定，該締約

方需確保這些船舶遵守有關規定。締約方亦有義務檢查在其

水域內航行的其他遠洋輪船。遠洋輪船訪港頻繁，香港港口

在 2012 年錄得共 30 703 船次的遠洋輪船到訪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《規例》的修訂  

 

5 .  《附件 VI》自 2005 年起在全球生效以來，國際海事

組織不時檢討及修訂《附件 VI》的規定，以期改善對船隻排

放的管制及進行其他技術更改。作為國際海事組織的聯繫會

員，以及為維持我們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，我們須確保

本地法例與《附件 VI》的 新標準一致。為此，我們建議修

訂《規例》，修訂建議的要點載於下文各段。  

 

硫氧化物  

 

6 .  《規例》第 29 和 30 條管制船上使用的燃油的含硫

量。為了使相關管制與《附件 VI》的 新標準一致，我們建

議將含硫量標準由現時的 4.5% m/m 3調低至 3.5% m/m。  

 

氮氧化物  

 

7 .  《規例》第 27 條管制安裝在船上的輸出功率大於

130 千瓦的柴油發動機的氮氧化物排放量。例如，就一艘發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截至 2012 年年底，香港領有本地牌照的船隻共有 16 282 艘。  
2 2012 年，香港港口錄得共 160 156 船次的內河船隻到訪。  
3  4 .5% m/m 代表該物質的質量佔溶劑整體的 4.5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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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額定轉速低於每分鐘 130 轉的船舶而言，其氮氧化物的排放

量限於 17 克／千瓦小時（這個水平於《附件 VI》被稱為“第一

級標準”）。我們建議修訂《規例》，就新建造的船隻採用

“第二級標準”（較第一級標準嚴格）。例如，就一艘發動

機額定轉速低於每分鐘 130 轉的船舶而言，其氮氧化物的排放

量限於 14.4 克／千瓦小時。第一級和第二級標準下，適用於

不同船用柴油發動機的排放水平值見附件一。  

 

消耗臭氧物質  

 

8 .  《規例》第 25 和 26 條禁止船隻蓄意釋放消耗臭氧

物質，包括在保養、維修、修理或處置系統或設備的過程中

的釋放。《附件 VI》亦規定從船舶卸下消耗臭氧物質或含有

該等物質的設備時，則須送至合適的接收設施。我們建議修

訂《規例》，規定 400 總噸或以上行駛國際航程的船隻保存

一份清單，載列含有消耗臭氧物質的設備，以及（如該船隻

設置含有消耗臭氧物質的再充注系統）保存一本消耗臭氧物

質記錄冊，以記錄包括任何被排放的消耗臭氧物質的質量。  

 

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

 

9 .  《規例》第 28 條要求於香港註冊的液貨船須於船上

配備收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系統，當液貨船於《附件 VI》

指明的港口或碼頭（即有關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規定適用 4）

裝載相關貨物時，便須使用前述的收集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系

統 。 該 系 統 由 海 事 處 處 長 按 照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採 用 的 標 準 核

准。我們建議修訂《規例》，要求所有於香港註冊而運載原

油的液貨船於船上保存並實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管理計劃，

並規定該計劃須經海事處處長按國際海事組織制定的導則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主要於裝載操作（將貨物由碼頭裝載到船上）中釋放。香港沒有

向其他國家出口原油、石油產品和化學物，因此沒有由油庫至液貨船的大型裝載操

作。所以，香港水域內不需設立有關船隻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管制。這項安排

在《附件 VI》下是容許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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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管理計劃需記錄該船舶適用的程序，

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降至 低，並指定負責實施該計

劃的人員。截至 2013 年 6 月，香港船舶註冊共註冊了 304 艘

液貨船，以上的要求於這些液貨船運載原油時適用。  

 

船上焚化  

 

10 .  《規例》第 31 和 32 條要求船上焚化只可以用為此

而設的船上裝置進行，並禁止焚化若干物質 5。按照《附件

VI》的要求，我們建議修訂《規例》，擴大禁止焚化的物質

的範圍，同時禁止在船上焚化並非在船舶操作期間產生的污

泥淤渣或油類淤渣、以及廢氣濾清系統的殘餘物。  

 

船舶的能源效益  

 

11 .  為管制船舶的溫室氣體排放（主要是二氧化碳），

國際海事組織於《附件 VI》新增一章，規管 400 總噸或以上

的遠洋輪船的能源效益。為了採用相關的要求，我們建議修

訂《規例》，按船隻的建造或進行重大改建的日期，對不同

類型的遠洋輪船規定 低能效水平（見附件二）。經修訂的

《規例》亦會要求每艘遠洋輪船在船上保存一份能效管理計

劃，以具體指標量度運作中船隻的燃料效益，以及收集在運

作方面任何改變的影響，從而促使船東／營運人在力求船隻

發揮 佳功能時，在計劃的每個階段考慮新的技術及做法。  

 

12 .  由於《附件 VI》的技術性標準和規格會經常更新，現時

的《規例》已在若干技術性條文中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6。我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這些物質載於《附件 VI》第 16 條，包括若干貨物殘餘物、多氯聯苯、若干含重金

屬超過痕量的垃圾，以及含有鹵素化合物的精煉石油產品。  
6  按照直接提述方式，法定的條文在實施若干國際公約的要求時，會直接提述載有相

關要求的國際公約的條文。就《規例》如何應用直接提述方式，請參考《規例》第

29 和 30 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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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諮詢律政司的意見，繼續尋求在相關的條文中適當採用直

接提述方式。  

 

船隻遵守《附件 VI》最新要求的情況  

 

遠洋輪船  

 

13 .  在修訂本地法例前，海事處已通過《商船公告》頒

布指引，以便在香港船舶註冊登記的遠洋輪船和其他船隻遵

行《附件 VI》的 新規定，並按照《附件 VI》的 新標準對

這些船隻進行檢查。對於在香港水域內的遠洋輪船，海事處

在 2009 年、 2010 年、 2011 年及 2012 年分別對這些船隻進行

了 776、 820、 854 及 869 次港口國監督檢查，並無發現任何

與 新標準不相符的情況。換句話說，按照截至目前的檢查

結果，在本港水域的遠洋輪船大致上已符合上文第 6 至 11 段

所載的要求。  

 

其他船隻  

 

14 .  現時《規例》的規定，是透過初次檢驗或年度檢驗

實施於本地船隻。至於《附件 VI》的 新要求，硫氧化物的

排放標準實際上已在香港使用，因為本地船隻目前採用含硫

量低於 3.5% m/m 的燃油。在氮氧化物方面，海事處處長已為

本地船隻制定以第一級標準作為控制替代方法，當局亦正積

極與廣東方面探討，為內河船隻引進第二級標準。在消耗臭

氧物質方面，本港已於 1994 年和 1996 年分別禁止進口哈龍

和氟氯化碳，在本港沒有哈龍和氟氯化碳的情況下，領有本

地牌照的船隻難以為需要這些物質來運作的裝備提供補給，

因此，領有本地牌照的船隻上即使設有這些裝置，亦不可能

仍 被 使 用 。 內 河 船 隻 就 使 用 消 耗 臭 氧 物 質 方 面 ， 亦 需 跟 從

《附件 VI》的要求。就船上焚化方面，領有本地牌照的船隻

沒有在船上裝設焚化爐，而內河船隻因為其航程短及在岸上

處置廢物甚為方便，所以一般亦沒有在船上裝設焚化爐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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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內河船隻有裝設船上焚化爐，這些焚化爐的型式亦須由內

地相關當局按照《附件 VI》的要求而核准。  

 

罰則  

 

15 .  根據《規例》，所有罪行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

處第 3 級罰款 (即 10,000 元 )；以及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

處第 6 級罰款 (即 100,000 元 )。我們建議就違反修訂後的要求

採用相同罰則。  

 

 

諮詢  

 

16 .  我們已諮詢由航運業不同持份者組成的船舶諮詢委

員會、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及高速船諮詢委員會。三個委員

會 均 同 意 修 訂 《 規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以 便 實 施 經 修 訂 的 《 附 件

VI》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17 . 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。如獲委員支持，我們

擬在下個立法會會期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修訂規例。  

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13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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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氮氧化物排放管制的技術計算  

周期排放限值 (克／千瓦小時 ) 

 n = 發動機額定速度 (轉／分鐘 ) 

級別  船舶建造日期  

(當日或以後 ) 

n < 130 n = 130 - 1999 n ≥ 2000 

I 2000 年 1 月 1 日  17.0 

 45 x n-0.2 

例如：720 轉／分鐘  – 

12.1 

9.8 

II 2011 年 1 月 1 日  14.4 

 44 x n-0.23 

例如：720 轉／分鐘  – 

9.7 

7.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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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二氧化碳的折減水平  

 

根據不同船舶建造日期的折減系數 

(按百份比)7 8  船舶類型 大小 (載重噸位) 

2013 – 14 2015 – 19 2020 - 24  2025 以後

20 000 + 0 10 20 30 
散貨船 

10 000 – 20 000 N/A 0 - 10 0 - 20 0 - 30 

 10 000 + 0 10 20 30 
氣體運輸船 

2 000 – 10 000 N/A 0 - 10 0 - 20 0 - 30 

20 000 + 0 10 20 30 
液貨船 

4 000 – 20 000 N/A 0 - 10 0 - 20 0 - 30 

15 000 + 0 10 20 30 
集裝箱船 

10 000 – 15 000 N/A 0 - 10 0 - 20 0 - 30 

15 000 + 0 10 15 30 
雜貨船 

3 000 – 15 000 N/A 0 - 10 0 - 15 0 - 30 

5 000 + 0 10 15 30 
冷藏貨船 

3 000 – 5 000 N/A 0 - 10 0 - 15 0 - 30 

20 000 + 0 10 20 30 
兼裝船 

4 000 – 20 000 N/A 0 - 10 0 - 20 0 - 30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折減系數和 2000-2010 年建造船舶的平均能效參考線將用作計算「要求的能效設計

指數」。  
8  在折減系數用“ –”表示時，折減系數需按船舶大小在兩個數值之間取線性插值。

較低的折減系數適用於較小的船舶。  




